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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大政发〔2025〕94号


印发《关于开展“四议两公开”程序不规范问题专项集中整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行政村：
《关于开展“四议两公开”程序不规范问题专项集中整治的工作方案》已经乡党委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林西县大营子乡人民政府      
2025年6月25日         

关于开展“四议两公开”程序不规范
问题专项集中整治的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规范我乡村级“四议两公开”制度落实，结合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整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按照增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实效的部署要求，健全完善以财务公开为重点和核心的“四议两公开”工作机制，推动基层民主管理工作制度化，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切实让人民群众满意，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村务公开工作提供有力保证，经乡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决定对全乡四议两公开工作开展专项整治活动。
一、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目的
通过开展四议两公开工作专项整治活动，对存在“四议两公开”工作制度落实不到位的问题开展督查整改，对村委会的决议内容、实施结果进行公开，形成群众全方位监督机制，从而促进我乡村级事务议事决策方向正确、运作规范
二、组织实施及时间要求
（一）组织实施
乡政府成立专项整治工作组，组长：王清民，副组长：尹志刚、陶媛，成员：王淑芳、张显峰、赵永兴、秦政雪、许立民、孙宏达。
（二）时间要求
从2025年6月26日——7月20日集中25天时间进行审核审查。
三、开展专项整治活动的形式和内容
专项整治检查组深入各村进行四议两公开内容检查，将采取随机抽查的形式实地检查，检查内容如下：
1.村级重大事项是否按照四议两公开制度要求依法公示。
2.救助事项是否按照四议两公开制度要求依法公示。
3.捐助事项是否按照四议两公开制度要求依法公示。
4.低保、特困、临时救助事项是否按照四议两公开制度要求依法公示。
5.执行四议两公开制度是否规范，政策落实是否及时。
6.其它涉及村民切身利益事项是否按照四议两公开制度要求依法公示。
7.是否将四议两公开内容及公示图片及时录入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信息系统。
四、专项整治活动工作组工作原则
专项整治工作组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大营子乡关于进一步规范村级事务决策加强集体经济财务管理的通知》以及上级部门关于“四议两公开”相关规范性文件内容进行实地检查。
五、专项整治整改要求　
1.各村要高度重视，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完成工作。
2.加强组织领导，加强监督力度，把工作落到实处。
3.安排专人负责排查，严格按照文件精神执行。
4.各村要形成建立长效机制，按月建档，按月公示，按月录入三务公开数据平台。

